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郴政发〔2011〕16号 关于将国有企业老工伤人员等纳入工伤保险
统筹管理的意见

郴政发〔2011〕16号

郴 州 市 人 民 政 府

关于将国有企业老工伤人员等纳入

工伤保险统筹管理的意见

 

各县市区人民政府，市政府各部门、部门管理机构、直属事业单位，中省驻郴各单位，有

关企业：

为进一步完善工伤保险制度，妥善解决我市国有企业老工伤人员等纳入工伤保险相关问

题，切实保障老工伤人员合法权益，维护社会稳定，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等法律法规和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财政部、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监察部《关于做好国

有企业老工伤人员等纳入工伤保险统筹管理有关工作的通知》（人社部发〔2011〕10号）

以及湖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将国有企业老工伤人员等纳入工伤保险统筹管理的意见》（湘

政发〔2011〕16号）精神，结合我市实际，现提出以下意见：

一、国有企业老工伤人员等纳入工伤保险统筹管理的范围为：国有集体企业工伤保险社

会统筹管理以前已确认为工伤或者因工患职业病目前仍由企业或主管部门支付工伤待遇的

在职工伤人员和退休退养工伤人员及因工死亡人员的供养亲属，不包括与原企业解除、终

止了劳动关系或终止了工伤待遇关系的工伤人员以及已一次性享受了工伤待遇、抚恤待遇

的工伤人员、供养亲属。

二、国有企业老工伤人员纳入工伤保险统筹管理后，按照《工伤保险条例》和省相关规

郴州市人民政府 长者版 归档时间：2018-11-28

http://www.czs.gov.cn
http://www.czs.gov.cn
http://www.czs.gov.cn/html/56146/index.htm
http://www.czs.gov.cn/html/dtxx/default.htm
http://www.czs.gov.cn/html/zwgk/default.htm
http://zwfw-new.hunan.gov.cn/hnzwfw/1/11/index.htm
http://www.czs.gov.cn/html/jlhdl/default.htm
http://www.czs.gov.cn/html/56236/index.htm
http://www.czs.gov.cn/html/zjcz/default.htm
https://www.czs.gov.cn/html/index.html
https://www.czs.gov.cn/html/zwgk/default.htm
https://www.czs.gov.cn/html/zwgk/fggw/flfg/default.htm
https://www.czs.gov.cn/html/zwgk/fggw/govfile/czf/default.htm
https://www.czs.gov.cn/html/zwgk/fggw/govfile/czf/default.htm


定由工伤保险基金支付其新发生的工伤保险待遇。纳入统筹管理前的工伤保险待遇仍由原

渠道解决。

国有企业老工伤人员纳入工伤保险统筹管理后按规定可享受以下工伤待遇项目：符合工

伤保险诊疗项目目录、工伤保险药品目录、工伤保险住院服务标准的旧伤复发医疗费；职

工住院治疗工伤的伙食补助费；到统筹地区以外就医的交通费和食宿费；符合规定的安装

配置伤残辅助器具所需费用；伤残津贴；符合规定的生活护理费；因工死亡的，其近亲属

领取的丧葬补助金和供养亲属抚恤金。

三、全市国有企业老工伤人员纳入工伤保险统筹管理实行分级管理。市本级和各县市区

要设立老工伤人员工伤保险资金专户，实行封闭运行，专项用于老工伤人员费用的筹集和

待遇支出。要安排专门人员和工作经费，具体负责老工伤人员纳入工伤保险统筹管理工

作。

在郴中央、省属企业老工伤人员按上级有关规定执行。

市属企业老工伤人员由市本级负责管理。市属改革改制企业中超出湘政发〔2011〕16

号文件规定范围的老工伤人员仍按市原有关规定执行。

县市区老工伤人员由所属县市区负责管理。

四、县市区老工伤人员纳入工伤保险统筹管理所需资金，根据老工伤人员纳入统筹管理

后实际新发生的工伤保险待遇，按照市本级调剂50%、县市区承担50%的方式解决。

每季度末，由县市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财政部门将本季度实际发生的老工伤人员费

用报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财政部门审核确认后，由市工伤保险经办机构将市本级调剂

的50%部分拨付至县市区老工伤人员工伤保险资金专户。

县市区负担的50%部分资金主要由企业趸缴、政府补助等渠道筹集，统一缴至县市区老

工伤人员工伤保险资金专户。企业趸缴的标准原则按照原省劳动和社会保障厅、省财政厅

《关于省属国有改革改制企业职工工伤费用预留的意见》（湘劳社政字〔2006〕12号）、

《关于省属国有改革改制企业职工安置费用预留问题的补充意见》（湘劳社政字

〔2007〕13号）等文件的规定执行。企业趸缴、政府补助的具体方式由县市区自行确定。

五、老工伤人员纳入统筹管理按下列程序进行：

（一）资料申报。企业或主管部门对本企业老工伤人员调查摸底、登记造册，将有关工

伤和工伤待遇发放凭证等原始证明材料及复印件向所在地工伤保险经办机构申报。

（二）审核确认。工伤保险经办机构审核相关资料。对老工伤人员身份有疑问或异议

的，由社会保险行政部门进行确认。退休人员按规定不进行伤残等级鉴定，在职工伤职工

需要进行劳动能力鉴定或劳动能力复查鉴定的，由市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按照有关规定进

行鉴定。



分享：   

（三）纳入统筹。工伤保险经办机构应当依据有关规定，核准有关工伤待遇项目，测算

应预留费用，按照本意见的规定筹集资金，将老工伤人员纳入工伤保险统筹管理。

六、老工伤人员工伤保险资金专户实行收支两条线管理。用人单位或有关人员在老工伤

人员纳入工伤保险统筹管理的实施过程中弄虚作假骗取工伤保险待遇的，依据《工伤保险

条例》等法律法规依法处理；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七、各县市区要认真执行《工伤保险条例》，《郴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进一步加强

全市工伤保险工作的通知》（郴政办发〔2011〕43号）要求，切实做好工伤保险各项工

作，按时足额上解工伤保险基金，确保应收尽收，增强基金保障能力。对未完成扩面征缴

任务、截留上解基金、年度考核不合格的，下年度适当降低市本级调剂资金比例。

八、将国有企业老工伤人员纳入工伤保险统筹管理关系到广大老工伤人员的切身利益，

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一项重要内容，各级各部门务必高度重视，切实加强领导和协

调，积极稳妥开展相关工作。各县市区要制定切实可行的工作方案，精心安排部署，认真

组织实施。各级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财政、国资委、监察等部门要切实履行职责，做好

相关工作，确保国有企业老工伤人员等全部纳入工伤保险统筹管理。市人民政府与各县市

区人民政府签订目标责任书，强化工作责任，明确工作要求，并对老工伤人员纳入统筹管

理工作情况进行督查。�����

 

 

 

二○一一年十一月二十三日     

 

责任编辑/不详

打印

扫一扫在手机打开当前页

主办单位：郴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网站地图 |  网站帮助 |  联系我们

http://bszs.conac.cn/sitename?method=show&id=0CA6FBD16FAA70BDE053012819ACA185
http://www.czs.gov.cn/html/wzdt/default.htm
http://www.czs.gov.cn/html/wzbz/default.htm
http://www.czs.gov.cn/html/connectme/content_35498.html


 

联系电话：0735-2368507

湘公网安备：43100202000023号

承办单位：郴州市政务服务中心

备案/许可证编号：湘ICP备13003667号  

网站标识码：4310000046

http://www.beian.gov.cn/portal/registerSystemInfo?recordcode=43100202000023
https://beian.miit.gov.cn/

